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90年11月30日台財保字第0900751337號令發布施行

中華民國94年12月 1日金管保四字第09402564041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5年12月29日金管保四字第09502565332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6年11月26日金管保四字第09602564102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管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基金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承擔與分散住宅地震危險及辦理其他相關業務時，應依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基金不得辦理本法及捐助章程所定業務範圍以外之業務。
第五條 
本基金依據捐助章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之純保險費收入總額，於扣除共保組織及國內、外再保市場或資本市場危險分散成本之餘額，應全數累積，非有地震事故需攤付賠款時，不得動用。
因發生重大震災，致本基金累積之資金不足支付應攤付之賠款時，由本基金擬定財源籌措計畫向國內、外貸款或以其他融資方式支應，為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必要時本基金得請求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國庫提供擔保，以取得必要之資金來源。
第六條 
本基金之資金，除支應業務之需要外，其運用項目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存放於國內銀行之新臺幣及外匯存款。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及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
三、
購買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或經評等機構評定為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四、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運用項目。
前項第三款之購買限額及條件，應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第七條 
本基金於每年年底，應就當年度分進之純保險費收入總額，扣除共保組織、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危險分散成本及淨自留賠款後之餘額，全數提存特別準備金。
本基金每年度資金運用之財務收益總額扣除財務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淨額，應結轉累積餘絀，列於本基金淨值項下。
本基金每年年底，應就當年度分配之管理費用收入扣除各項成本費用後之餘額，全數提存特別準備金，本項之各項成本費用不包含第一項、第二項已扣除之成本、費用、賠款及損失。本項餘額為負數時，結轉累積餘絀。
特別準備金除當年度第一項之餘額為負數時，得就不足之金額收回外，不得收回。
第八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本基金之業務及財務狀況。
本基金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定期將業務及財務狀況，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構。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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